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

下发的《关于对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

第 523 号）中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问题 1. 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天喻

教育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1,414.17 万元，市场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175.33

万元，77.0370%的股权价值为 3,986.92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000

万元。天喻教育合并报表范围包括 5 家子公司，另持有 1 家联营企业 25%股权，相

关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2,912.95 万元，资产基础法下评估价值为 2,950.78 万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市场法评估的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价值比率的选取

及合理性、可比对象或可比案例的选取原则及其合理性、股权评估价值的具体计算过

程等，并结合对天喻教育的投资成本、天喻教育主要资产负债的具体构成、未来经营

预期等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向实际

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形。（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天喻教育的各项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对象及其主营业务、从业人员、近三年经营业绩、主要资产，以及

投资的取得方式、取得时间、持股比例等，并说明资产基础法下各项长期股权投资的

评估过程及估值结果，以及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董事、评

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评估值合理，本次转让标的资产的价格略高于评估值，

交易定价公允，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不存在向

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问题 2. 公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天喻教育尚欠公司 47,223.37 万元。



 

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的偿还安排为，分别于协议生效后 3 日内、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和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深创智能代天喻教育向公司偿还债务的 30%、

20%和 50%，并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随最后一期清偿欠款向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

全部借款利息。《股权转让协议》显示，你公司在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3 个工

作日内，应向工商机关递交股权变更登记材料，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本次股

权转让交割日。（1）请你公司列示截至目前天喻教育应付上市公司债务情况，包括

不限于债务金额、期限、发生日期、发生原因、约定利率等，并说明相关财务资助是

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2）请你公司结合股权转让交割、实际

控制人未来六个月内利用天喻教育进行后续融资安排以及可比案例等，说明《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的债务偿还安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

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请独立董事、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交易完成前，天喻教育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对天喻教育上述财务资助免于履行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天喻教育对上市公司的欠款系由于历史原因形成，公司已在本次关联交易专

项公告中及时披露财务资助事项及后续安排，明确了解决方案，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

人利用本次交易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及债务偿还安排为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商业合理性，并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问题 3. 相关公告显示，深创智能于 2019 年 8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57.89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34.24 万元。因深创智能与西藏中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中茵”）存在

合同纠纷，导致你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同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

汉同喻”）持有的 3,053.81 万股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被司法冻结，被冻结

部分股份占武汉同喻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8.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10%。（1）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合同纠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内容、纠纷原因、目

前进展，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能的影响等。（2）请你公司结合深创智能及其



 

股东的财务状况，以及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及资金来源等，说明深创智能是否具备履

约能力。（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深创智能及其股东是否就按期支付相关款项作出公

开承诺或提供担保等增信措施，是否约定具体的履约保障措施及惩罚性措施，如有，

请予以披露并说明其有效性及可行性，如否，请说明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深创智能提供的资金证明，深创智能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本次交易已约定

了明确的履约保障措施及惩罚性措施，深创智能及其实际控制人已作出的承诺及提供

担保等增信措施，上述履约保障措施设置合法，待《股权转让协议》及《担保函》生

效后对深创智能及其实际控制人具有约束力，上述措施可有效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邹卓瑜 欧阳丽华 孙晨钟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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